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张轩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国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明月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１３

，

８３６

，

７５５

，

８８０．００ １２

，

９７２

，

８１２

，

７９１．２９ ６．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６

，

２３５

，

４８３

，

７０２．７１ ５

，

９０９

，

９７８

，

１６０．８９ ５．５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２７６

，

４０６

，

５７１．９０ １

，

５９８

，

８４２

，

３３９．２９ －２０．１７

营业收入

２６

，

９４５

，

１６９

，

８６３．３４ ２２

，

０１３

，

７０２

，

３３４．６５ ２２．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４８

，

９０２

，

９１８．１５ ５４９

，

９２７

，

８７４．７２ １８．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３０

，

７９３

，

１７０．２４ ４８２

，

２５８

，

２１２．９８ １０．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７２ １１．７０

减少

０．９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 ０．１８ １１．１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 ０．１８ １１．１１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４３

，

４８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轩松

０ ８０３

，

３１４

，

５８８ ２４．６８ １４２

，

２９５

，

５８８

质押

５１４

，

３８６

，

２００

境内自然人

张轩宁

－４

，

１２４

，

０００ ４９５

，

８７４

，

１６０ １５．２４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福建汇银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０ １３０

，

６７５

，

３２０ ４．０２ ０

质押

１３０

，

６４３

，

２７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谢香镇

２７１

，

０００ ９１

，

５５９

，

４４０ ２．８１ ０

质押

７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郑文宝

０ ９１

，

２８８

，

４４０ ２．８１ ０

无

０

境内自然人

叶兴针

０ ９１

，

２８８

，

４４０ ２．８１ ０

质押

６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８２９

，

４６１ ８３

，

２８６

，

７８３ ２．５６ ０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６

，

２４７

，

６２７ ６５

，

２８５

，

２８３ ２．０１ ０

无

０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

组合

９９９

，

９５５ ６４

，

１０２

，

２８０ １．９７ ０

无

０

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８８

，

８８２ ５２

，

３３７

，

８４７ １．６１ ０

无

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张轩松

６６１

，

０１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１

，

０１９

，

０００

张轩宁

４９５

，

８７４

，

１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９５

，

８７４

，

１６０

福建汇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

，

６７５

，

３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

，

６７５

，

３２０

谢香镇

９１

，

５５９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

，

５５９

，

４４０

郑文宝

９１

，

２８８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

，

２８８

，

４４０

叶兴针

９１

，

２８８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

，

２８８

，

４４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８３

，

２８６

，

７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

，

２８６

，

７８３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６５

，

２８５

，

２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

，

２８５

，

２８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６４

，

１０２

，

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

，

１０２

，

２８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２

，

３３７

，

８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

，

３３７

，

８４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张轩松和张轩宁属于一致行动人。 张轩松与张轩宁为

兄弟关系，郑文宝为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表兄；谢香镇为张轩松、

张轩宁两人的妹夫；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２．３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

号

变动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１

交易性金融

资产

１

，

１３４

，

３９８

，

３７３．７４ ２５９

，

３１２

，

６９６．４０ ３３７．４６

主要原因为购入中百集团股票、参与金枫酒

业定增所致。

２

递延所得税

资产

３９

，

７８４

，

４４３．２３ ２７

，

７５８

，

４５７．９６ ４３．３２

主要原因系可抵扣的应纳税时间性差异增

加所致。

３

短期借款

１

，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７１

主要原因系增加对外投资所致

４

递延所得税

负债

３４

，

７８２

，

６１６．２２ １

，

３４９

，

１６４．７４ ２

，

４７８．０９

主要原因系中百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引起应

纳税时间性差异所致。

５

股本

３

，

２５４

，

４３５

，

６４０．００ １

，

６２７

，

２１７

，

８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公司申请将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增加注册资本

１６２７２１．７８２

万

股，除权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６

资本公积

８１６

，

１５０

，

７５０．０８ ２

，

４４１

，

３２２

，

３８２．４１ －６６．５７

主要原因是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将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增加注册资本

１６２７２１．７８２

万元所致。

７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１８３

，

５２９

，

２８５．５３ １

，

０８０

，

１４９．００ １６

，

８９１．１１

主要原因系中百集团期末股价上升所致。

８

投资收益

３

，

９９７

，

１６０．６７ ０．００ ０．００

主要原因系出售人人乐股票以及中百集团

现金分红所致。

９

营业外收入

６９

，

１０８

，

７６４．４２ １４３

，

２８９

，

５０６．２５ －５１．７７

主要原因系公司获取的政府补助收入较上

期减少所致。

１０

营业外支出

６０

，

４７４

，

４６５．１６ ２５

，

９９５

，

５７４．７９ １３２．６３

主要原因系江苏大厂店关店损失以及常州

百盛店因百盛明确准备关闭整个商场而计

提预计损失。

３．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开店及签约情况

３．２．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开店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公司在安徽、广东、河北、江苏、辽宁、四川、重庆区域新开

１１

家门店，具体如下：

开店项目 地址 开店时间 租赁期限 总面积（㎡）

北城金源世纪购物中心二期店 安徽省合肥市

２０１４－０７－３１ １６

年

１３５００

马鞍山万达广场店 安徽省马鞍山市

２０１４－０９－１９ １５

年

９９８２

东城万达广场店 广东省东莞市

２０１４－０９－１２ １５

年

７７８３

沙井美联购物中心店 深圳市宝安区

２０１４－０９－２７ ９

年

１０４９５

东胜商业广场店 河北省石家庄市

２０１４－０９－０６ ２０

年

１４０７１

武进万达广场店 江苏省常州市

２０１４－０８－０８ １５

年

９８１２

铁西重工街项目店 辽宁省沈阳市

２０１４－０８－２２ １５

年

９４４７

龙湖时代天街店 四川省成都市

２０１４－０９－２５ １５

年

１２９８５

汇龙湾广场店 四川省成都市

２０１４－０９－２９ １９

年

１０５６５

动力时代店 重庆市北部新区

２０１４－０９－２９ ２０

年

１６３２３

茶园金科世界城店 重庆市南岸区

２０１４－０９－０５ ２０

年

１２８０２

注：截止本季度末，公司已开业门店

３０８

家。

３．２．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签约项目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７－９

月，公司在安徽、北京、福建、广东、河北、河南、陕西、上海、四川、浙江、重庆等

１１

个区域新签约门店

２５

家，签

约信息如下：

签约项目 地址 签约时间 物业交付时间 租赁期限 总面积（㎡）

淮北国购广场项目 安徽省淮北市

２０１４－０９－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０１ ２０

年

１４２９３

喜隆多新国际购物中心项目 北京市石景山区

２０１４－０９－０８ ２０１４－１０－０８ １５

年

５６８９

后沙峪九重汇项目项目 北京市顺义区

２０１４－０７－２１ ２０１４－０８－３１ １５

年

６７３５

禹洲城市广场项目 泉州市惠安县

２０１４－０９－２９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 ２０

年

１４５４９

云霄翠峰广场项目 福建省漳州市

２０１４－０９－２１ ２０１４－１０－１０ １５

年

９５５０

新景舜弘现代城项目 福建省厦门市

２０１４－０９－１９ ２０１５－０５－０１ １５

年

１４７９１

永嘉天地项目 福建省泉州市

２０１４－０９－１７ ２０１６－０６－０１ ２０

年

９１４３

龙岩万达广场项目 福建省龙岩市

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２０１４－０７－１０ １５

年

１０９２３

红星苑三期项目 福州市台江区

２０１４－０７－１２ ２０１４－０８－３１ ２０

年

１２７９３

增城新客隆购物广场 广东省广州市

２０１４－０８－１４ ２０１４－０９－１５ １１

年

１０４００

谈固瑞城商业广场项目 河北省石家庄市

２０１４－０９－０３ ２０１６－１０－０１ ２０

年

８８３６

廊坊万向城项目 河北省廊坊市

２０１４－０８－０８ ２０１５－０４－３０ １５

年

１２８９３

伊川县欧美商城项目 河南省洛阳市

２０１４－０９－３０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２０

年

１０７６２

圣域蓝湾项目 河南省洛阳市

２０１４－０８－１３ ２０１６－１０－０１ ２０

年

９４５２

硅谷广场项目 河南省郑州市

２０１４－０７－２４ ２０１６－１０－０１ １５

年

５７４５

中贸广场项目 陕西省西安市

２０１４－０８－１３ ２０１４－０８－１５ ２０

年

１０１２０

长江国际商贸中心项目 上海市宝山区

２０１４－０７－２８ ２０１４－０９－１０ ２０

年

１０３０２

万景国际项目 四川省眉山市

２０１４－０７－２９ ２０１６－０３－３１ ２０

年

１１７３１

银鑫五洲广场项目 四川省德阳市

２０１４－０７－１９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

年

１１９８０

柳市现代广场购物中心项目 浙江省乐清市

２０１４－０９－１０ ２０１５－０８－３０ １９

年

１００００

银泰城项目 浙江省海宁市

２０１４－０７－３１ ２０１４－０８－２５ １５

年

１５２５６

毛线沟中房那里项目 重庆市大渡口区

２０１４－０８－１５ ２０１６－０９－３０ ２０

年

５８１３

龙湖时代天街三期项目 重庆市渝中区

２０１４－０９－１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８ １５

年

１０７９６

龙湖仟百汇项目 重庆市沙坪坝区

２０１４－０９－１０ ２０１４－０９－１５ １５

年

２７６８

万象城市广场项目 重庆市巴南区

２０１４－０８－２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

年

１００２６

注：截止本季度末，公司已签约未开店项目合计

１８１

家。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严格遵守有关承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并未较上一报告期发生变化（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有关章节）。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告期内，新会计准则的执行不对公司合并财报产生影响。

证券代码:601933�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4-4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

左海总部三楼会议室

Ａ

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９

人。会议由张轩松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

列席现场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

经审计），报告从重大事项及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等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三季度的经营运行情况。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报出上述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设立福清万达分支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福清市增设一家分支机构，名称拟定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福清万达超市”（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

超市具体情况如下：

地址：福清万达广场购物中心一层部分，负一、二层；

经营面积：

９６４９．０２

平方米；

负责人：林小斌；

租赁方：福清万达广场有限公司（非公司关联方）；

租赁期限：暂定进场时起算

１５

年；

签约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合资设立福建永锦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审议通过《关于合资设立项目运营公司的议案》，现董事会同意根

据经营需要调整如下：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永辉商业有限公司与福建源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按

５１％

、

４９％

的比例出资合计

３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设立福建永锦商贸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核定为准）。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等事宜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所需，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永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文化传媒公司”）进行如下变更：

１

、将文化传媒公司法人代表由张轩松先生变更为陈颖女士；

２

、在文化传媒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互联网应用技术服务”及“多媒体技术服务”两项业务；

３

、将文化传媒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元增至叁仟万元，增资部分由公司全额以货币方式缴纳。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设立两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议案

因经营发展所需，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两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具体设立方式如下：

１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壹仟万元在福州市平潭县综合实验区设立一家“福建省永辉进

出口贸易公司”（实际名称和经营范围以工商核批为准）；

２

、由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出资人民币壹仟万元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设立一家“天津永辉进出口贸易公司”（实际名称和

经营范围以工商核批为准）。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董事长杨树坪先生因故未能亲自出席参加本次会议，授权委托董事总经理何德赞先生代为主持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杨树坪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建东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海英女士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３

，

８１８

，

９７５

，

８２８．６４ ３

，

３４５

，

２６４

，

３９７．７２ １４．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９４４

，

３９８

，

１２６．１７ ９５８

，

４５６

，

２０６．６２ －１．４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４

，

２０７

，

９５３．５８ －１５１

，

８５１

，

７１５．５１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８４

，

０１５

，

８８３．６３ ２８４

，

３６９

，

５４９．４９ －０．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５

，

９４１

，

９１９．５５ ５

，

６４１

，

３３０．３０ １８２．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６

，

１９１

，

７４２．４２ １０

，

４９８

，

４６６．３２ ５４．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７ ０．５９

增加

１．０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１７８．９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９ １７８．９５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１９

，

８４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１４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４８．８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４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无 未知

邹圳丽

－５５１

，

０００ ３

，

３８８

，

１１８ １．１３

无 境内自然人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

二十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２

，

７４７

，

１９４ ２

，

７４７

，

１９４ ０．９２

无 未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

二十四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９９３

，

３９１ １

，

９９３

，

３９１ ０．６６

无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

１

，

７５２

，

９７０ １

，

７５２

，

９７０ ０．５８

无 未知

郭治平

６０

，

９００ １

，

７４５

，

８００ ０．５８

无 境内自然人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

二十九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１４３

，

１００ １

，

１４３

，

１００ ０．３８

无 未知

刘锦英

１５０

，

０００ ９６６

，

８００ ０．３２

无 境内自然人

张秀兰

０ ９５９

，

４８９ ０．３２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

，

５２１

，

５７０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专用证券账户

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２０

，

０００

邹圳丽

３

，

３８８

，

１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８８

，

１１８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７４７

，

１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４７

，

１９４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四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９９３

，

３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３

，

３９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

１

，

７５２

，

９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５２

，

９７０

郭治平

１

，

７４５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４５

，

８００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

宏赢二十九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１４３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３

，

１００

刘锦英

９６６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６６

，

８００

张秀兰

９５９

，

４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情况；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项目名

称

位置 类别

项

目

权

益

（

％

）

项目占地面

积（平方米）

项目总建筑

面积（平方

米）

一级土地整

理面积（平

方米）

计

划

总

投

资

额

（亿

元）

目前进展情况

当期销售面积

（平方米）

当期结算面积

（平方米）

累计合同销售

面积（平方米）

当期销售均价

（元）

当期新开工面

积（平方米）

备注

广州嘉

盛项目

广州市

越秀区

商住

１００ ５

，

４４６ ６２

，

８５１．６ ０ ５．５

报告期已取得工

程规划许可证。

０ ０ ０ ０ ０

该项目

开发后

以销售

为主。

广州旭

城项目

广州市

越秀区

商住

１００ ５

，

０５７．５５ ３７

，

４６１．８ ０ ５

报告期已取得施

工证，现正在施

工中。

０ ０ ０ ０ ３７

，

４６１．８

该项目

开发后

以销售

为主。

广州益

丰项目

广州市

海珠区

商住

１００ ６

，

７４３ ４４

，

２５０ ０ ５．５

目前该项目正在

销售中。

１１

，

８６０．６７ ０ ２０

，

３８２．５７ ２７

，

５６２ ０

该项目

以销售

为主。

江门天

鹅湾项

目

江门市

江海区

商住

１００ ２９６

，

５７３．９ ７８０

，

０００ ０ １６

Ｆ

组团

Ｆ２

、

Ｆ３

，天

鹅湾

８－８

，

８－９

正

在预售中，天鹅

湾

１１－１

、

１１－２

、

１１－６

正在施工

中。

３０

，

７２０．３７ ４１

，

４０６．５３ ３０５

，

７９１．３７ ５

，

６６４ ７６

，

２２７

该项目

开发后

以销售

为主。

北京东

华虹湾

项目

北京市

朝阳区

商业

７０ １９

，

６２２．９

１９

，

６２２．９

（占

地面积）

１８

目前正在进行前

期拆迁。

０ ０ ０ ０ ０

目前公

司没有

对该项

目未来

的销售

或出租

规划进

行详细

划分。

西安六

村堡泥

河村及

北皂河

村城中

村改造

项目

西安市

西咸新

区

综合

８０ １

，

７８８．０９

亩

１

，

７８８．０９

亩

目前该项目无具

体进展，公司已

取回部分拆迁保

证金。

０ ０ ０ ０ ０

无

三门峡

天鹅湾

项目

河南陕

县

综合

１００ ２０１

，

２０５ ３８３

，

０８１ ２０１

，

２０５ ７．８

１６＃

、

１７＃

、

１８＃

、

１９＃

、

２０＃

、

２３＃

楼

二次结构完成，

１６＃

、

１７＃

、

１８＃

预

售证办理中。

５

，

２６７．３８ ４

，

２１７．１８ ９２

，

５２５．９６ ３

，

３８７ ０

该项目

开发后

以销售

为主。

番禺南

村镇樟

边村城

中村改

造项目

广州市

番禺区

目前已经签订

《广州市番禺区

南村镇樟边村城

中村改造合作意

向书》，项目仍待

政府批准。

番禺官

堂村

“城中

村”改

造项目

广州市

番禺区

目前已经签订

《合作改造番禺

官堂“城中村”项

目意向书》，项目

仍待政府批准。

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出租情况表：

出租物业分类 出租面积（平方米） 出租率（

％

） 经营收入（万元） 每平方米租金收入（元）

商业

７１８２．１８ ５６．８ ９１．４７ ４５．５５

办公

１７２２８．４７ ９１．７ １３３．５９ ２５．５８

车位

９２９．４８ １００ １２．７０ ４５．５４

其他

６１０１．４５ ９６．５ ３５．２７ １９．２７

合计

３１４４１．５８ ２７３．３

？

２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粤泰集团将原质押给吉林信托的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３７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１

日办理

了解除质押手续，粤泰集团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将其持有的上述

３７００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在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西路证券营业部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本次交易的初始交易日分别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９

日，购回交易日分别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

截至报告期末，粤泰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１４３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 其中，粤泰集团质押给中信华南（集团）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股份

４０００

万股，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为

２６６７

万股，质押给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份为

４０００

万

股，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万股。

３

、报告期内，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公司重大重组的有关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１４０８４９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州东

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接中国证监会的通知，公司因参与本次重组的有关方面涉嫌违法被稽查立案，我公司并购重组申请被

暂停审核。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通知，恢复审核我公司并购重组申请。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法律顾问和

股东大会及债权人会议见证律师的议案》， 决定继续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法律顾问和股东大会及

债权人会议的见证律师，聘期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止，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其相关费用。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经济合作社

及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民委员会签订

＜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城中村改造合作意向书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州

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经济合作社及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民委员会签订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城中村改造合

作意向书》，并在董事会的相关权限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就该城中村改造项目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经济合作社及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民委员会签订《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城中村”改造框架协议》以及后续跟进该项目所需开

展的有关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关于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官堂村民委员会及广州市番禺

区南村镇官堂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

＜

合作改造番禺官堂“城中村”项目意向书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官

堂村民委员会及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官堂村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合作改造番禺官堂“城中村”项目意向书》，并在董事会的

相关权限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就该城中村改造项目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官堂村民委员会及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官堂村

股份合作经济社签订相关的改造框架协议（如有）以及后续跟进该项目所需开展的有关工作。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番禺官堂村“城中村”改

造项目转让协议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广东中鼎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番禺官堂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转让协议》，鉴于广东中鼎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分别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官堂村民委员会和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官堂经济合作

社共同签订了《合作改造番禺官堂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意向书》及《合作改造番禺官堂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意向书补充协议

（一）》。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４３００

万元收购上述广东中鼎的合作开发权及相关资产。

６

、报告期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委托关联方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控股的关联

子公司代为收购海南江宏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拟收购海南江宏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交易金

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并由关联方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控股的关联子公司代为收购并代为支付股权转让款

项。待公司完成发行股份购买关联方房地产资产的证监会审核后（无论是否审核通过）（有关重大重组事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的《东华实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再由关联方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控股的关联子

公司以原价将海南江宏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

截止报告期末，该事项暂无进展。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东华

＂

）与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城中村改

造办公室、北皂河村、泥河村签订城改四方协议。 由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开发西安六村堡北皂河村和泥河村两村的城

中村改造项目，并为该项目支付了城改保证金

１．９

亿元。 该项目目前处于旧城改造的拆迁阶段，项目土地尚未进行招拍挂。 该

地块未来计划在拆迁改造完成后作为西安国际医药城项目和配套商品房项目用地。

报告期内，鉴于北皂河村、泥河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牵涉面广，涉及各方的利益众多，以及尚需多项工作的配套到位方可实

施，因此项目并未正式启动。 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公司向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土地储备中

心申请退回此前缴纳的城改保证金

１．９

亿中的

１．８

亿，同时西安公司承诺作为北皂河村、泥河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投资主体，

在条件成熟时将全力投入此项目，并在此期间在政府指导下继续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各项相关工作，直至城中村改造

项目顺利实施。此后，公司收到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关于皂河村、泥河村城改保证金退回的请示的复

函》。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同意先行退还西安公司

１．５

亿元保证金，余下

４０００

万元保证金待项目后续

遗留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的前提下于一年内完成支付。 而原包括西咸新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六村堡街道办、村委会及西安东

华关于皂河村、泥河村签订的原城改四方协议先行予以解除，同时承诺待上述项目未来正式启动时，再与西安公司重新磋商

相关事宜，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西安公司的投资主体资格。

就上述事项，目前公司仍在继续与当地政府沟通。

８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西安东华医药有限公司向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

司。 西安东华医药有限公司认为：在将中远医保物流配送项目变更至西安东华置业公司名下的过程中，利用了其医药的经营

资质， 且在更名过程中承担了项目的策划宣传费用， 故要求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及东华实业股份公司赔偿人民币

５１５．８９４７７１

万元。 而本公司认为西安东华医药有限公司此项诉讼毫无依据，西安东华置业公司为东华实业股份公司与陕西中

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合作而成立的项目公司，按照《合作合同》，中远公司要将其项目全部权益包括土地转移至项目

公司名下，中远公司借用西安东华医药有限公司的医药资质将项目更名备案至西安东华置业公司名下，只是中远公司履行合

作合同的义务，西安东华置业与东华实业与西安东华医药公司无任何合作合同或协议，也没有要求其进行任何策划和宣传，

无需向其支付任何费用。 目前该案件正在一审阶段，本公司认为该案件对本公司及西安项目的经营无任何重大的影响。

９

、报告期内，本公司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医保物流”），要求中

远医保物流向第三人即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置业”）履行现金出资

１３００

万元的义务，同时

要求中远医保物流立即将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南二环西段

２０２

号

９

座花园

２４１１－２４２０

房合共

９０４．１１

平方米写字楼物业作价

９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过户至东华置业的名下。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与中远医保物流及其他相关的合同各方签订了《陕西中远医保产

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合作合同》，按照上述合同约定，为合作开发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各方同意组建项目公司

即东华置业公司，其中约定中远医保物流公司以前期投入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的费用

１３００

万以及位于西安市

莲湖区南二环西段

２０２

号

９

座花园

２４１１－２４２０

房合同

９０４．１１

平方米写字楼物业作价

９００

万元合计

２２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占股权

比例

３０％

。 本公司出资

５１３３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７０％

。 在合同签订后，本公司依约定实缴了

５１３３

万元人民币。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成立的东华置业公司， 但中远医保物流却一直未履行出资义务， 同时本公司认为中远医保物流公司所称的前期投入费用

１３００

万元也存在不实情况。 因此，本公司就上述事项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目前该案正在一审阶段。

１０

、本公司以及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起诉陕西高鑫项目投资有限公司和冯军，要求被告将陕西高鑫公司公章、财务印

鉴、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会计账薄等全部资料移交给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冯军承担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与陕西中远医保产品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被告陕西高鑫公司及其股东签订了《陕西中远医保产

品物流配送中心合作合同》，组建项目公司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陕西中远公司以项目前期投入

１３００

万元及

９０４．１１４

平方

米写字楼作价

９００

万元作为出资，占项目公司

３０％

股权；本公司以现金

５１３３

万元出资，占项目公司

７０％

股权。 为保证项目公

司取得项目土地使用权证， 四个自然人股东以持有陕西高鑫公司

１００％

股份本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１８％

的股份进行互换，待

项目公司成立后再换回。 股权互换内容应在项目公司成立之日起

７

日内办妥工商变更手续，由项目公司负责管理陕西中远公

司、陕西高鑫公司的印鉴、资料等。 合同签订后，本公司依约实缴了

５１３３

万元，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成立后，完成了股权交

换，本公司增资

３６７７

万元，但被告一直未将陕西高鑫公司印鉴、会计账薄等资料移交给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 因此本公司

起诉要求被告将陕西高鑫公司公章、财务印鉴、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会计账薄等全部资料移交给西安东华公司，冯军

承担连带责任。 截止本报告期末，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目前本公司和西安东华置业有限公司已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进入二审阶段。

１１

、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与广州城启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物业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

议》， 约定中行广东省分行将其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夏茅村广花路一侧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转让给广州城启发展有限公司，转

让面积为

７３７５３

平方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行广东省分行、广州国际金融大厦，广州城启发

展有限公司签订《关于转让

＂

夏茅地块

＂

建筑物及其土地权益的协议》，约定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广州城启发展有

限公司在上述《物业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权利和义务，协议金额为

２５００

万元。 合同签订后，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依约支付了全部转让款及税费，协助中行广东省分行取得了夏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中行广东省分行却未依约将

宗地过户到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起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被告一）、

广州国际金融大厦（被告二）、广州城启发展有限公司（第三人），请求法院确认《关于转让

＂

夏茅地块

＂

建筑物及土地权益的协

议》合法有效及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将夏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过户至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就该案件向法院撤诉。

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本公司将所持有的三门峡东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对三门峡公司

的人民币捌仟零贰拾万柒仟元（

８０２０．７

万元）债权转让给河南昊通置业有限公司。 上述股权和债权合计作价人民币壹亿陆仟

万元（

１．６

亿元）。

在上述协议签订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河南昊通仅向我公司支付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定金。截止本报告期末，河南昊通

未再按协议向我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资金，我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向其发出《关于尽快支付股权转让款及

资金的催告函》后，其仍未按协议支付相关款项，也未与我司进行协商，河南昊通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故我司根据协议

的约定，于本报告期内向其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旨在对其违约行为进行警示并催促其进一步履行合同，截至目前，河南昊通

尚未对解除合同提出任何异议，也未与我司作任何的磋商。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行应说

明下一步计划

与

股

改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制定并实施广州粤泰集团有

限公司从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票中划出

１０００

万股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的长期激

励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是 否

目前公司

董事会仍

未制定具

体股权激

励的计划

实施方案。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

司就此承诺事项明确

期限并补充承诺如下：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制定并实施广

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从持有的原非流通股

股票中划出

１０００

万股

用于东华实业管理层

的长期激励计划。 同

时， 本公司也承诺如

下：广州东华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承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制定

并实施广州粤泰集团

有限公司从持有的原

非流通股股票中划出

１０００

万股用于东华实

业管理层的长期激励

计划。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之全

资、控股子公司（不包括东华实业）承诺在

现有项目竣工结算后，将不在东华实业经

营区域从事与东华实业经营业务构成直

接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在东华实业经营

区域获得好的投资机会，东华实业享有优

先经营权。 同时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将通过定向

增发等方式将本公司所持有的房地产相

关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以提高上市公

司的资产质量，并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如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广州粤泰集团有

限公司未能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实

施完成此项承诺事项，则广州粤泰集团有

限公司将计划采取以下补救措施：

１

、广州

粤泰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将其下属房地产

资产全权委托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经营管理，并由东华实业收取经营

管理费用。

２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还将

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置换、购

买等方式，分步骤分阶段的将下属房地产

资产整合进入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从而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是 是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之全资、 控股子公司

（不包括东华实业） 承诺在现有项目竣工

结算后，将不在东华实业经营区域从事与

东华实业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在东华实业经营区域获得好的

投资机会，东华实业享有优先经营权。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是 是

其

他

承

诺

盈

利

预

测

及

补

偿

广

州

粤

泰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在东华实业公司

收购关联方明大矿业时承诺：

１

、本次交易

完成后至东华实业“

０９

公司债”到期偿还

之日前，原作为为东华实业“

０９

公司债”抵

押担保的此次东华实业转让予本公司标

的下的抵押资产，在东华实业更换抵押物

前继续作为东华实业“

０９

公司债”的抵押

担保物。

２

、此次交易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

司及粤城泰矿业承诺， 保证自

２０１４

年起

的未来三年内，明大矿业每年的净资产收

益率不低于

１５％

， 如当年低于

１５％

的，以

公司所持股权对应的差额部分将由广州

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３

、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的除

东华实业外的其他控制企业今后不在与

东华实业从事矿业的同一区域内进行与

东华实业相竞争的同类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是 是

证券代码:600393� � �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2014—053号

债券代码:123002� � � �债券简称:09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

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

操作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释义：

本公司或公司：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粤泰集团：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

矿业公司：指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及云南鲁甸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指本次公司为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包括第三方以委托银行贷款方式）提供担保并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具体操作，上述借款款项将用于目前本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置入项目公司的经营支出。

２

、关联交易内容：

为了加速推进作为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标的资产的开发进度，尽快产生经济效益，公司拟为广州粤泰集团有限

公司向相关银行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借款（包括第三方以委托银行贷款方式）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提供抵押及其他相应

担保。 由于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正在与相关的借款机构进行洽谈，因此尚未能确定具体借款的细节。 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此次担保的具体相关事宜。 上述借款款项将用于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

组拟置入项目公司的经营支出。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持

有的下属控股矿业公司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及云南鲁甸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为此次担保的

反担保，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８

号审计报告及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９

号审计报告，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６

，

９７１

，

３２５．４５

元，云南鲁甸

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５

，

９１４

，

６７６．２４

元。 具体借款金额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为限，借款利率年化不超过

１２％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２

年。借款利率及涉及此次担保的所有费用均由关联方负责，最终由同意借

款的金融机构确定。

３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交易已构成了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对上述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经关联董事回避后， 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该事项已经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同时本次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

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董事会决定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配套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关联方

的房地产资产。

此次交易目的是为了加速推进作为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标的资产的开发进度，尽快产生经济效益。

５

、本次担保的借款用途说明：

公司本次担保的关联方借款将用于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项目的经营支出。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加速推进作为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标的资产的开发进度，尽快产生经济效益，公司拟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

机构借款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提供抵押及其他相应担保。 由于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正在与相关的借

款机构进行洽谈，因此尚未能确定具体借款的细节。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此次担保的具体相关事宜。 上

述借款款项将用于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项目的经营支出。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持

有的下属控股矿业公司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及云南鲁甸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为此次担保的

反担保，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８

号审计报告及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９

号审计报告，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６

，

９７１

，

３２５．４５

元，云南鲁甸

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５

，

９１４

，

６７６．２４

元。 具体借款金额以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为限，借款利率年化不超过

１２％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２

年。借款利率及涉及此次担保的所有费用均由关联方负责，最终由同意借

款的金融机构确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事前已取得了公司独立董

事的认可，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讨论。 董事会对该次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关联董事杨树坪先生、杨树葵先生、陈湘云先

生均已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其中独立董事均认为本次交易是为加速推进作为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

标的资产的开发进度，尽快产生经济效益而产生；并且借款资金均用于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的标的项

目公司本身，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其所持有的下属控股矿业公司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及云南鲁甸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为

此次担保的反担保，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８

号审计报告及信会师粤报

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９

号审计报告，郴州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６

，

９７１

，

３２５．４５

元，云南鲁甸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５

，

９１４

，

６７６．２４

元。 因此，独立董事认为并未损

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董事会的决议，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 同时本次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为关联

方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董事会决定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

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为杨树坪，注册资本

４９

，

３３４

万元人民币，住所为广州市越

秀区寺右新马路

１１１－１１５

号

１５

、

１７

、

１９

室，经营范围：批发和零售贸易；物业管理服务；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投资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粤泰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８．８４％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杨树坪先生持有粤泰集团

８６％

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为关联方担保的借款将用于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项目公司的经营支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的标的资产情况请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关于

＜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配套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公告。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担保的关联方借款利率及涉及此次担保的所有费用均由关联方负责，最终由同意借款的金融机构确定。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加速推进作为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标的资产的开发进度，尽快产生经济效益而产生。

六、 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新春、吴向能、王朋事前已审议了本议案相关资料，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

易表决程序及本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出具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１

、此次所担保的借款将全部用于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的生产经营支出。 同时该次为关联方

担保符合关联交易的规则，符合公司的利益；

２

、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９

人组成，其中关联董事

３

人，非关联董事

６

人，在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

决，审议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同意率为

１００％

，审议结果有效；本次关联交易方式公允，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体现了

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

３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交易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同时本次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为关

联方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因此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经充分讨论，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是为加速推进作为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标的资产的开发进度，尽快产生经济

效益而产生；并且借款资金均用于本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的标的项目公司本身，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广州新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粤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的下属控股矿业公司郴州

市城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以及云南鲁甸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作为此次担保的反担保，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８

号审计报告及信会师粤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４０３８９

号审计报告，郴州市城

泰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８６

，

９７１

，

３２５．４５

元， 云南鲁甸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５

，

９１４

，

６７６．２４

元。因此，我们认为并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同意董事会的决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２７

，

５３１

万元。全部是对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加上此次

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２

，

５３１

万元。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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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正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四）、会议地点：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１７０

号

４

楼本公司会议室。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公司选择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平台进行网络投票并统计。

（六）、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的，相关人员应按照上交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

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的议案》。

公司拟为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包括第三方以委托银行贷款方式）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提供担

保，期限不超过

２

年。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具体操作，上述借款将用于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置入项目公

司的经营支出。

上述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述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

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联系人：徐广晋、蔡锦鹭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３７９７０２

，

８７３９３８８８－８３０９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３７１６３４

五、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１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

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３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４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５

、 公司将结合会议现场的表决结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平台在

１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的网络投票结

果，公告最终的表决结果。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先生

／

女士作为本人

／

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就下列表决

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

具体操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日

（此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

附件

２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说明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或其他上交所认可的网络投票系统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

宜进行具体说明。 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说明。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１

个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序号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３９３

东华投票

１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案

９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１

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的议案

１．００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东华实业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

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３

买入

９９

元

１

股

（二）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３

买入

１

元

１

股

（三）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３

买入

１

元

２

股

（四）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金

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３

买入

１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

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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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短信通知以及电

话通知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下午

３

时正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三十五次会议在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

开，应参加会议的董事九名，亲自参加会议的董事八名，董事长杨树坪先生因故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董事总经理

何德赞先生代为主持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经全体董事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二、《公司为关联方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的议案》。

公司拟为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借款（包括第三方以委托银行贷款方式）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提供担

保，期限不超过

２

年。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负责具体操作，上述借款将用于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置入项目公

司的经营支出。

表决情况：经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召开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为关联方向

相关金融机构借款提供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具体操作事项的议案。 具体召开事宜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的《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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